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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我将把访学期间的所见所闻所学
融入到教育教学实践中，为学生带来更前沿、更
实用的知识技能。”

目前，东方学院共有107位学者参加了“优
青访学计划”，这些青年才俊正在崭露头角，成
为推动学校发展的中坚力量。

完善保障体系，强化用才留才支撑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黑龙江东方学
院始终坚持“要引才、先服务”的理念，为人才

“折腰”，着力打造宜居宜业的“幸福园”。
“入住学校的人才公寓，既便利了我的生

活，又让我体验到了家的温馨。这里环境雅致、
设施齐全，还有美味可口的一日三餐，安全感与
幸福感满满。”该校经济管理学院高级工程师万
金荣老师告诉记者，“当听说学校在政府的支持
下，为青年教师、外教、留学生、银龄教师等提供
人才公寓后，我就满心期待，没想到改造后的公
寓让我们彻底实现了‘拎包入住’。作为银龄教
师，我深感责任重大，愿意继续在教育事业中发

光发热，为年轻一代的成长贡献力量。”
东方学院人才公寓于今年4月正式竣工投

用，共199个房间，是今年我省首个竣工投用的
高校人才公寓，为学校引智留才奠定了稳固基
石。

此外，记者了解到，黑龙江东方学院是目前
全省首所为全体自有教职工高限缴纳企业年金
的民办高校，开创性地解决了民办高校教职工
退休待遇的后顾之忧。自 2021年实施企业年
金制度以来，学校已投入近 2000万元，为优秀
人才干事创业、施展才华提供了强大后盾，显著
增强了教职工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正如全国优秀教师、
信息工程学院赵龙教授在获得2023年度“新时
代龙江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时所说：“黑龙江东
方学院是做学问、干事业的好地方，是一块让人
才脱颖而出、成长为拔尖人才的沃土。”黑龙江
东方学院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
专注精耕细作，持续深化人事人才体制机制改
革，做到人才为本，为才尽责，全方位、多角度引
领、服务各类优质人才扎根龙江建功立业。

“引培用”并举 全力推进人才强校战略

本报讯（记者桑蕾）10月30日，黑龙江省庆
祝光彩事业发起实施 30周年座谈会在哈尔滨
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光彩事
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庆祝光彩事业发起实
施 30周年座谈会精神和中国光彩会六届四次
理事会议精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
党组副书记徐建国出席会议并讲话。

徐建国指出，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
关怀关切和党中央的部署要求，广大民营经济
人士要坚定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做
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要强化
思想政治共识，强化主体作用发挥，强化社会风
尚示范，不断增进共识、增强信心、增添动力，共

同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自觉担负起中国式现
代化生力军的使命。

徐建国强调，要牢牢把握新时代光彩事业
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光彩事业是彰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实践形式。广大
民营经济人士要接续光彩精神传承，夯实共同
富裕基础，勇担高质量发展重担，牢固树立新发
展理念，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把中央促进
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
落到实处。

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中央统战部选树光彩事业发起实施 30周年先
进典型和我省优秀企业家代表 30余人参加会
议。会上，6位民营企业家代表作交流发言。

黑龙江省庆祝光彩事业发起实施30周年座谈会在哈召开
徐建国出席会议并讲话

牡丹江市人大
常委会补选杨勇为黑
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伊春
市人大常委会补选苑
芳江为黑龙江省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鹤岗市人大常委
会补选邓维元为黑龙
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黑河市
人大常委会补选朱长
德为黑龙江省第十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黑龙江省第十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
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提出的报告，确
认杨勇、苑芳江、邓维
元、朱长德的代表资
格有效。

截至目前，黑龙
江省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实有代表
559名。

特此公告。
黑龙江省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2024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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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
朱长德为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免去：
刘成禹的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24年10月31日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庞海涛为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决定免去：
王兆成的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职务。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24年10月31日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任命：
柴会新为大兴安岭地区监察委员会委员。
免去：
卢丙海的黑龙江省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王旭东的大兴安岭地区监察委员会副主
任职务；

于志福的大兴安岭地区监察委员会委员
职务。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24年10月31日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任命：
于世伟为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武迎松为哈尔滨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院长。
免去：
于世伟的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院长职务；
张剑秋的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24年10月31日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任命：
方林、孙廷文、范新立、赵德志、葛月明为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大兴安岭地区工作委员会委员。
免去：
王中尉、田振平、刘双、吕桂兰、李凤芝、宋东卫、李敬峰、杨志军、靳弢

的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大兴安岭地区工作委员会委员职务。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24年10月31日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任命：
李晓天为大兴安岭地区中级

人民法院副院长；
王大伟为大兴安岭地区中级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
员；

武冬梅、张启凤为大兴安岭
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延军为宝泉岭人民法院行
政审判庭庭长；

杜文龙为宝泉岭人民法院立
案庭副庭长；

刘忠臣为建三江人民法院立
案庭庭长；

曲贵武、姜泽望为红兴隆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李光日为红兴隆人民法院红
旗岭人民法庭庭长；

韩勇为红兴隆人民法院北兴
人民法庭庭长；

乔文芳为九三人民法院民事
审判庭副庭长；

杨美玲为绥北人民法院和平
人民法庭庭长；

于晓丽为绥北人民法院松花
江人民法庭副庭长；

张旭为哈尔滨铁路运输中级
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周兴泉为哈尔滨铁路运输中
级法院执行庭副庭长；

乔琳为齐齐哈尔铁路运输法
院立案庭庭长；

赵晨晨为牡丹江铁路运输法
院立案庭庭长；

彭毅为佳木斯铁路运输法院
综合审判庭庭长；

刘学为宝泉岭人民检察院副
检察长；

陈雷为亚布力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

石睿为双桦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

胡丽丽为哈尔滨铁路运输检
察院检察长。

免去：
于效国的黑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执行一庭副庭长、审判员职
务；

吕庆华、刘知己、罗林成的黑
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
务；

牟静丰的大兴安岭地区中级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立案
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李庆权的大兴安岭地区中级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
员职务；

蔚永慧的大兴安岭地区中级
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职
务；

谢恩良的黑龙江省农垦中级
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
务；

董志刚的黑龙江省农垦中级
法院立案庭副庭长职务；

刘忠臣的建三江人民法院立
案庭副庭长职务；

苏新的建三江人民法院七星

人民法庭副庭长职务；
王惠臣的九三人民法院嫩北

人民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李景春的九三人民法院齐齐

哈尔人民法庭副庭长、审判员职
务；

邹大海的绥北人民法院审判
员职务；

戚延秋的亚布力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孔庆环的亚布力人民法院行
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盖锋、吕军的亚布力人民法
院审判员职务；

王冬严的绥阳人民法院立案
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崔维君的绥阳人民法院穆棱
人民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陈红君的绥阳人民法院审判
员职务；

金明德的鹤北人民法院副院
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
务；

赵晓光、谢明东、李茹的沿江
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丁树桓、张本伟、赵劲松的诺
敏河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李安林的诺敏河人民法院通
北人民法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乔琳的齐齐哈尔铁路运输法
院综合审判庭副庭长职务；

赵晨晨的牡丹江铁路运输法
院立案庭副庭长职务；

彭毅的佳木斯铁路运输法院

综合审判庭副庭长职务；
胡丽丽、许策、王晶的黑龙江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高兴光、刘延彬的黑龙江省

人民检察院大兴安岭分院检察员
职务；

胡玮的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
农垦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
员职务；

杨建华的黑龙江省人民检察
院农垦分院检察员职务；

杜刚、赵春堂的建三江人民
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姜业宇的红兴隆人民检察院
检察员职务；

张秀清的黑龙江省人民检察
院林区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
察员职务；

王禹基的黑龙江省人民检察
院林区分院检察员职务；

李增鹏、邹滨的亚布力人民
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毕丽君、苏凤林的绥阳人民
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丁连石的沿江人民检察院检
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贾文的诺敏河人民检察院检
察员职务；

王芳的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
哈尔滨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员职
务；

吴晓云的佳木斯铁路运输检
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
务。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24年10月31日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本报10月31日讯（记者王晓丹）10月31日
下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闭会。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王永康主
持第二次全体会议；副主任贾玉梅、聂云凌、杨廷
双，秘书长韩嘉彬出席会议。

省政府副省长王岚，省法院院长党广锁，省
检察院检察长刘永志，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列
席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黑龙江省粮食安全保障
条例》《黑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黑龙江省档案条例》，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
《哈尔滨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哈尔滨市
松花江沿江旅游发展促进条例》《佳木斯市城市
机动车停车条例》《七台河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
改〈七台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
法条例〉的决定》《鹤岗市餐厨垃圾管理条例》的
决定。

会议听取了省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全
省汽车产业发展、农村公路建设、全省普惠托育
服务体系建设等情况的报告审议情况的汇报，
省政府关于2023年度全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
综合报告和全省地方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的专项报告审议情况的汇报，省法院关于全
省行政审判工作、省检察院关于全省行政检察
工作、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情况
的汇报。会后，上述报告的审议情况及相关工
作报告分别转有关部门研究处理。同时向省人
大代表通报，向社会公布。

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
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农业林业委员会、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民
族侨务外事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省十
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14件代表
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以上通过的14个议案审
议结果的报告，印发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会议听取了省政府、省法院、省检察院、省
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省十四届人
大二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
报告》审议情况的综合汇报。报告将印发黑龙
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罢免个别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通过后的决议，报全
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公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
告、人事任免名单、省人大人事委员会关于省法
院院长和省检察院检察长提请任免部分法职人
员审议结果的报告等。

王永康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证书。
会议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新任命人员向宪

法宣誓。
会议指出，要学深悟透做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
想，坚定制度自信，进一步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
体现更高站位，全面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
和省委工作要求，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
终把牢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推动新时代新
征程人大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会议强调，要在促进良法善治上彰显更大
作为，加强振兴发展重点领域、新兴领域、地域特
色立法，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龙江现代化
建设提供法治保障。要在增强监督实效上展现
更强担当，进一步完善监督制度，持续强化跟踪
问效，做好监督“后半篇文章”。要在充分发挥代
表作用上拿出更实举措，落实好“两个联系”制
度，建好用好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平台，
高质量办理代表议案建议，加强代表工作能力
建设。要加大落实力度，运用“四个体系”闭环工
作机制，加力推进年底前各项工作，确保“一要点
三计划”确定的重点工作及其他任务保质保量
完成。要认真谋划明年工作，扎实做好省人代
会筹备工作，确保2025年开好局起好步。

会议要求，要加强政治建设，强化管党治党
主体责任，确保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人大工作各
方面各环节全过程。要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
成果，推进党纪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纵深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要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全力
打造“人大机关党旗红·打造铁军争先锋”党建品
牌，“书香人大”学习品牌，“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工作品牌，锤炼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的
优良作风，打造人大铁军队伍，以高质量人大履
职保障高质量振兴发展。

不是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的省人大各专门委
员会组成人员，常委会工作部门、办公厅负责同
志和部分参与立法工作的副厅级以上同志，各
市（地）人大常委会（工委）负责同志，以及部分全
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部分公民
代表旁听会议。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闭会

本报10月31日讯（记者王晓丹）10 月 31
日下午，省人大常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刚
刚结束的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
决通过的《黑龙江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黑龙
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黑龙江省档
案条例》有关情况。

《黑龙江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共 10章 57
条，自 2024年 12月 1日起施行。《条例》进一步
完善了乡村振兴配套法规体系，明确了农业农
村等相关部门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的法定职
责。制定本《条例》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也是贯
彻执行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法的必然要求，对于
巩固和提升我省粮食安全保障工作成效，用法
治力量推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工作，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黑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共

48条，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在政府
及部门责任、危险废物贮存期限、加强对秸秆的
综合利用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条例》的颁布
实施，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我省生态环境地方
法规体系，是落实最严格最严密生态环境保护
法治保障的重要举措，必将加快推动我省固体
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深度和广度，为加快推进
美丽龙江、绿色龙江建设作出更积极的贡献。

《黑龙江省档案条例》共 9章 61条，自 2025
年 1月 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条例》从档案工
作的领导体制和保障机制、档案机构及其职责、
档案的管理、档案的利用和公布、档案信息化建
设、档案安全风险防范、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
方面作了全面修订。《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
龙江档案工作法治化建设迈上了新台阶，对于
开创新时代龙江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省人大常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黑龙江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黑龙江省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黑龙江省档案条例》有关情况

□尹栋 本报记者 王晓丹

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安。粮食
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是关乎
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

我省耕地资源丰富，是全国最
重要的粮食主产区，肩负着国家粮
食安全“压舱石”的重要使命。《黑龙
江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的出台，为
提升我省粮食安全治理的系统性、
规范性、协调性和稳定性奠定了制
度基础。

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压实粮
食安全监管责任。《条例》坚持总体国
家安全观，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
略，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全面落
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推动各
级党委和政府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各
市（地）、县（市、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各项政策措施有效执行。坚持“藏
粮于地”，深入实施“藏粮于技”，树立
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
物供给体系，加快推进粮食安全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粮食产
业高质量发展，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

安全风险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加强土地保

护。《条例》注重发挥黑龙江种粮大省
优势和独特作用，加强耕地种植用途
管控，落实国家关于耕地保护补偿的
有关规定，坚决遏制“非农化”、有效
防止“非粮化”；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
保障机制，加强耕地生态环境保护和
对撂荒地、盐碱地的治理。《条例》进
一步细化规定，指导粮食生产者采取
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保护性耕作
等措施；加大秸秆综合利用扶持力
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执行有关高标
准农田建设保障机制，加大投入和管
护力度，明确管护主体，落实责任，合
理保障管护经费，完善保护措施，提
升耕地质量。

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提高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稳产增产根本出路在
科技。《条例》明确规定，稳定粮食播
种面积，采取措施保护和提高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
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加快推进农
业物资装备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经
营管理现代化、农业信息化、资源利

用可持续化，提高粮食产业整体素质
和综合竞争力。落实种子储备制度，
统筹做好农业生产资料稳定供应工
作，通过立足生态优势，引导粮食生
产经营，以“卖得好”激励“种得好”。
鼓励农业信息化建设，集成推广良
田、良种、良机、良法、良制，创新粮食
稳产增产技术模式，提升农业社会化
服务水平，发展智慧农业，提高粮食
生产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和土地
产出率。

确保粮食储备充足，强化流通
基础设施建设保护。粮食一头连着
国家战略，一头系着百姓生活，依法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没有局外人，也
没有旁观者。《条例》明确规定，加强
地方政府粮食储备体系建设，实行
储备与商业性经营业务分开。推广
先进粮食仓储管理技术，加强地方
粮食储备质量安全管理。保障粮食
经营者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落实国
家粮食收购政策；引导社会资本投
入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
粮食流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保护，
实施省市级政府储备粮仓绿色仓储

升级改造，推动粮食由“储得下”向
“储得好”转变。

提升粮食应急供应能力，健全粮
食和食物节约监管机制。《条例》明确
规定，做好粮食生产、储备、流通、加
工、消费各环节的粮食节约工作；鼓
励粮食经营者运用先进技术设备减
少粮食损失损耗；推动食品生产经营
者引导消费者合理消费，公民个人和
家庭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
费理念。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
改革、农业农村、粮食和物资储备、市
场监督管理等主管部门应当落实粮
食市场异常波动报告制度，建立健全
粮食应急保障体系。因执行粮食应
急处置措施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规定予以公
平、合理补偿。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
安全监管，建立监管新模式，通过省

“数字龙粮”信息化监管系统，实现
省、市、县、库互联互通，数据自动采
集与共享，实现存储政策性粮食的企
业“五个全覆盖”，做到 24小时实时
在线监控，用穿透式监管坚定守住

“中华大粮仓”。

以高水平法治护航“中华大粮仓”


